
新公司法关于现代企业制度再建设
徐强胜∗

　 　 一、 新修订公司法关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再提出

1993 年公司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民营企业制度样态。 经过 30 年的建设与发展,国有企业及

其他企业逐步建立了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

公司制度的接轨。 本次修订于第一条再次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公司制度建设成就的认可,更是对面向未来发展的公司制度新

期待。

30 年来的发展及实践表明,公司法不仅是关于公司组织与行为的法律,还担负

着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实施重任。 尽管公司法是调整微观企业制度的,但

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经济战略与政策的实现。 经过公司制改造的国有、集体和民营企

业,均通过公司化实现了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的社会化,从而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

式承担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稳定的重任。

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目标,新修订公司法在总结以往现代企业

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做法,在一系列制度方面进行了大

幅改进与体系改造。 可以说,新公司法必将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促

进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世界一流企业的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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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修订公司法关于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的基本改造

(一) 现代企业资本制度再造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其资本制。 对此,新修订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采有

期限的认缴资本制,股份有限公司采实缴的授权资本制。

2013 年公司法修改不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均采完全的认缴资本制,

认缴多少出资及什么时候缴付完全由股东自己决定。 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

经济发展中的投资需求,也符合世界各国鼓励投资的公司法改革方向。 但这种无限

制的认缴出资模式,导致大量出资期限、出资额明显异常状况,背离了现代企业制度

追求的公司基于确定资本的发展目标,严重违背了市场公平交易规则。

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灵活性需要,新修订公司法仍保留了认缴资本制,但须在五

年内缴清(第 47 条);同时规定如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必须提前缴纳(第 54 条)。

这将使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出资理性并具有公司发展所需要资本的可控性。 股份

有限公司则完全去认缴出资制,采英美法系的授权资本制(第 152 条),并规定了已发

行股份的实际缴纳规则(第 96 条)。 这种做法,同时实现了公司资本的确定与公司资

金需要的灵活控制。

新修订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制度的修改解决了公司资本的确定性问题,突出了

公司的主体性地位,有利于公司及公司债权人以此确定自身的发展与交易,成为现代

企业制度完善的资本基础。

应当说,有限责任公司采有期限及公司债务不能清偿时的提前缴纳的认缴资本

制,股份有限公司采已发行股份的实际缴纳的授权发行股份资本制,是典型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公司资本制度。

(二) 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

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符合不同公司治理需要的机制。 对此,新修订公司

法建立了可以由公司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需要进行选择的治理架构。

我国的公司治理经过了治理结构的单一模式(1993 年公司法)及根据公司形式

开始可一定选择的模式(2005 年公司法),并遵行和强化股东至上主义(1993 年和

2013 年公司法),在个别方面允许通过自治方式增强董事会的权力(2018 年公司法第

142 条第 2 款允许通过章程规定由董事会决定股份回购),并努力通过独立董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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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赋予监事会更多的具体权力以强化监督(2005 年公司法)。 但总体而言,修订前的

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的模式过于简单,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公司经营管理的多

元需要。

基于中国国情及借鉴,新修订公司法规定了更为灵活的可以选择的治理机制:

一是规定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而在董事会内部设置审计委员会进行监督(第 69 条、

121 条),亦即采英美法系的一元管理模式,但是否采如英美那样的一元模式,完全由

公司根据自己情况选择。 二是对于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不

仅可以不设监事会而仅设一名监事,且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也可以不设监事(第 83

条),该规定可更为灵活地适用小型公司的实际管理需求。 三是对于公司经理,则完

全授权公司根据经营需要由董事会决定设置与否及其权力如何,而不再要求必设,更

不再要求权力法定(第 74 条、126 条)。

可以看出,从不同治理结构设计上,新修订公司法将公司分为四种: 一是“三会”

设置公司,二是审计委员会设置公司,三是一名董事和一名监事设置公司,四是无专

门监督机构有限责任公司。 这种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多元化制度设计,是一种具有

高度灵活性与适应性的引领。

(三) 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促进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公司人格的独立,其至少在法律层面促进“所有权与

控制权的分离”,形成以董事会为中心的良性治理机制,从而使复杂的公司关系简

单化。

现代公司中,董事会处于中枢地位,其既是承接股东会意志并隔离股东会直接干

涉企业经营的代表机构,也代表着股东对公司具体经营管理层进行监督和做出公司

重大决策。 我国公司法遵奉股东至上,但并非应由聚集股东意见的股东会决定公司

一切,其须通过作为执行机构的董事会代表股东,以公司之名并以公司利益为重决定

公司重大事项,监督具体管理者,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政企分开、股东与公司

人格区分的宗旨。

对此,新修订公司法加强了董事会的集体管理组织地位,强化董事会的重大事项

决策权与监督权,以及董事会与董事的责任。 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尽管延续了现行公司法关于董事会权力的列举式规定(第 67 条),但不再强

调“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而是通过明确董事会的权力表明董事会在公司中的中枢

地位,体现董事会的独立存在。 二是对董事会组成作了专业委员会的设置规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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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条、第 121 条)。 如此可以确定不同身份董事的职责,有利于提高董事会内部分工

下的管理效率,并配之以合理的监督,进一步推动现代公司集管理与监督的董事会结

构。 三是淡化了法定代表人的负责人角色,加强了董事会的集体管理权与代表权。

依规定(第 10 条),不是董事长的执行董事、经理可以通过章程的规定成为法定代表

人,其实质是回归到以董事会为中心的代表或代理制,弱化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角

色,其须受到董事会的即时管理与监督。① 四是关于经理制度,总体上将其纳入董事

会管理之中,规定了经理的设置权力清单由董事会自行决定,将其作为担当业务执行

的机关。 这样做,解决了作为执行机构的董事会与具体经营管理层之间的不当分离

状态,可以使经理更好地受到董事会的监督与管理,而董事会则可以专心于公司决策

与监督。 五是规定了董事的商业判断规则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的赔偿责

任(第 180 条、191 条)。 这既可以让董事全力经营管理公司,同时也促使其尽到应有

的谨慎勤勉。

(四) 国家出资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新修订公司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的特别规定”。

将国有独资公司与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明确表述为“国家出资公司” ,其意涵

不仅仅是将国家出资的公司由现行公司法所规定的国有独资公司扩大到国有资

本控股公司,更意味着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将以管资本为主线管控国家出资的国

有独资与国有控股公司,减少直至消除国家对公司资产的直接管理,进一步实现习

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两个“一以贯之”,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度改革

与建设。

由“国有公司”变为“国家出资公司”,突出了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角色,淡化了所

有人的色彩,包括公司资本与治理制度在内的公司法修订均在制度层面体现并强化

了此一内涵。

三、 结　 　 语

从 1993 年到今天的 30 年时间中,我国对公司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整体观

察,本次修订进一步促进了公司法从财产法到实体法的转变,②无论是公司资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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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还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灵活选择,以及对董事会的地位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

任的强化和企业社会责任、职工参与的要求等,都使公司法以简单股东利益追求为中

心的财产法转向以公司利益为重的实体法,以“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促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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